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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选取与日常生活和教学关系密切的常用法规，以这为核心，将与其相关联的法律法规分类汇编
，最大限度的突出列图书折实用性与易用性本系列有以下主要特点：（1）权威专家导读:由立法机关
相关专家撰写该主体核心法规的导读,帮助读者对每一个法的精神与精髓有易深入的理解。
（2）附加法条主旨：主体核心法规附加条旨，且将条旨标明于目录之中，读者通过目录即可快速领
会核心法规涉及的法律问题。
（3）关联法规精选：关联法规是某一方面对文体核心法规的深入和细化规定，采取分类编排，其与
主体核心法规的关系一目了然，便于读者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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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年月日修正)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　第二条【适用范围】
　第三条【生产者、销售者质量管理责任】　第四条【责任依据】　第五条【禁止性条款】　第六条
【国家扶持】　第七条【政府职责】　第八条【主管部门】　第九条【工作人员职责】　第十条【检
举和奖励】　第十一条【市场准入】第二章　产品质量的监督　第十二条【产品质量检验】　第十三
条【产品安全】　第十四条【质量体系认证】　第十五条【质量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质量检查配
合】　第十七条【质量不合格的处理】　第十八条【对涉嫌违法行为的查处】　第十九条【检验机构
资格】　第二十条【中介机构设立】　第二十一条【质量检验及认证要求】第三章　生产者、销售者
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一节　生产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二十六条【生产者产品质量责任
】　第二十七条【标识要求】　第二十八条【特殊产品包装】　第二十九条【淘汰产品禁止生产】　
第三　十　条【伪造产地、厂名、厂址的禁止】　第三十一条【禁止伪造、冒用质量标志】　第三十
二条【掺假禁止】　第二节　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三十三条【进货检验】　第三十四条
【产品质量保持】　第三十五条【失效产品禁止销售】　第三十六条【标识要求】　第三十七条【伪
造产地、厂址、厂名禁止】　第三十八条【认证标志冒用、伪造禁止】　第三十九条【掺假禁止】第
四章　损害赔偿　第四　十　条【售出产品不合格时的处理】　第四十一条【生产者责任承担情形】
　第四十二条【销售者责任承担情形】　第四十三条【产品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第四十四条【赔
偿范围】　第四十五条【诉讼时效】　第四十六条【缺陷解释】　第四十七条【质量纠纷解决办法】
　第四十八条【质检委托】第五章　罚则　第四十九条【违反安全标准规定的处理】　第五　十　条
【掺假处理】　第五十一条【生产禁止性产品处理】　第五十二条【销售失效产品处理】　第五十三
条【伪造产地、厂名、厂址的处理】　第五十四条【标识不合格的处理】　第五十五条【从轻情节】
　第五十六条【拒检处理】　第五十七条【伪造检验证明的处理】　第五十八条【团体、中介机构连
带责任】　第五十九条【广告误导处理】　第六　十　条【伪劣产品生产工具的没收责任】　第六十
一条【非法运输、保管仓储的处理】　第六十二条【违反第条、第条的处理】　第六十三条【封、押
物品隐匿、变卖的处理】　第六十四条【执行优先的规定】　第六十五条【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处罚】
　第六十六条【质检部门超规索样和收取处理检验费】　第六十七条【质检部门违反第条的处理】　
第六十八条【渎职处罚】　第六十九条【阻扰公务的处罚】　第七　十　条【处罚权限】　第七十一
条【没收产品处理】　第七十二条【货值计算】第六章　附则　第七十三条【特殊规定】　第七十四
条【生效日期】综合产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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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法律责任第二十条[工商部门查处]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由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法律、行政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产品和
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不符合标准]已经授予认证证书的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使用认证标志出厂
销售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认证部门撤销其认证证书
。
第二十二条[冒用认证标志]产品未经认证或者认证不合格而擅自使用认证标志出厂销售的，由标准化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并处罚款。
第二十三条[救济措施]当事人对没收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
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渎职]标准化工作的监督、检验、管理人员违法失职、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第二十五条[实施条例]本法实施条例由国务院制定。
第二十六条[生效日期]本法自1989年4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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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关联法规》是关联法规系列的标准文本选取标准文本，由法律专家审定
并撰写条文主旨关联法规广泛收录关联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实用信息书末附录文
书范本、流程图等实用工具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强制性
产品认证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权威法规信息平台伴您走进法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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